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0－033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六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

知，

201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8:30

在福州山海大厦

12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

3

人，实到

3

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公开竞

价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龙岗闽环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鉴于目前公司正处于产品结构调整时期，市场前景看好的竹（人）纤浆粕扩建等产品结构调整项目需

要大量建设资金，有必要通过调整产业布局，盘活资产，集中资金和资源做大、做强优势主业。为此，根据公

司产品结构调整项目资金需求和产业布局调整情况， 同意将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龙岗闽环实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通过福建省产权交易机构对外公开转让

,

转让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项目建

设。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深圳市龙岗闽环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13085.03

万元，净资产

10270.95

万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6661.41

万元，净利润

796.89

万元。 经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

限责任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10270.95

万元，评估值为

12032.63

万元，增值

1761.68

万元，增值率

17.15%

。 评估结果已经福建省国资委核准。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认为，公司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深圳市龙岗闽环实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有利于

集中资金和资源，做大、做强主业，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产

业布局的发展战略。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458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

2010-050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省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对资金的计划需求和正常进

行的前提下，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从

2010

年

5

月

25

日至

2010

年

11

月

25

日止，（内容详见

2010

年

5

月

26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

cn

）的相关公告）。公司已按期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0-023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与有

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地分析、论证。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54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厦控股

"

）的通知，获悉亚

厦控股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13,1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1%

）质押与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 亚厦控股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11

月

17

日起至质押双方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亚厦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75,9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97%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亚厦控股

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3,1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1%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八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0-038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1

月

15

日，本公司发行

2010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简称：

10

中冶

MTN2

，代码：

1082204

），实

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47

亿元，期限

5

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利率为

4.72%

。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

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全

额到账。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http:

//www.chinabond.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2010－030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以书面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部分监

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

3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华联事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名称以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

用于经营进出口业务。

表决情况：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３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辽宁成大”）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和传真

形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在公司

２８

楼会议室

以传真方式召开并作出决议。 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尚书志

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 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的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对《公司章程》做以下修改：

１

、修改章程第六条

原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

，

３７１

万元。 ”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

，

９４５

万元。 ”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５７３．６０

万元， 为激励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定向发行

的股份所致。

２

、修改章程第十九条

原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０３

，

７１０

，

５４４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０３

，

７１０

，

５４４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００％

。 ”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０９

，

４４６

，

５４４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０９

，

４４６

，

５４４

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００％

。 ”

（二）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修改如下：

原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公司设副总裁

６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修改为“公司设副总裁

７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增加银行授信额度至

１８

，

０００

万

元，公司为其在包含但不限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公司为其在包

含但不限于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被担保公司名称、公司持股比例及担保金额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最高担保金额

（

万元

）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７８％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 ３８

，

０００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周六）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周六）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

大连市人民路

７１

号成大大厦

２８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五）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周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３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与表决；

４

、公司聘任的律师。

（七）会议登记办法

１

、股东登记：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名

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股东为

ＱＦＩＩ

的，凭

ＱＦＩＩ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周一）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八）其他事项

联 系 人：王红云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５１２６１８

传 真：

０４１１－８２６９１１８７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０１

联系地址：大连市人民路

７１

号

２８１１Ａ

室

电子信箱：

ｗｈｙ＠ｃｈｅｎｇｄａ．ｃｏｍ．ｃｎ

（九）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授权范围：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４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公司名称：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额度的最高额为人民币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度的最高额为人民币

１９６

，

０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增加银行授信额度至

１８

，

０００

万

元，公司为其在包含但不限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公司为其在包

含但不限于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本次为上述控股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未达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１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系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我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为

王玉辉，注册地为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

５５

号，主营业务为药品零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７６８

，

６４９

，

５４０．５０

元，净

利润为

１７

，

５６８

，

３２７．９７

元。

２

、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我公司持有其

７８％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为全龙

锡，注册地为大连市人民路

７１

号，主营业务为国内外贸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６１

，

４７２

，

００６．４８

元，净利润

为

－６１

，

７０９．３５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增加银行授信额度至

１８

，

０００

万

元，公司为其在包含但不限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公司为其在包

含但不限于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被担保公司名称、公司持股比例及担保金额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最高担保金额

（

万元

）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７８％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 ３８

，

０００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无不良债权、债务，本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给公司带

来较大风险，董事会同意为以上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９６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２８．５３％

，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最近一期财务

报表。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0-053

债券代码：

126008

债券简称：

08

上汽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汽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

"

上汽香

港

"

）参与了通用汽车公司上市发售普通股的认购。 全部资金由上汽香港在香港自筹解决。

根据通用汽车公司

2010

年

11

月

18

日的正式通知，上汽香港参与认购的结果如下：

认购价格：

33

美元

/

股

获售股数：

15,151,515

股（约占通用汽车公司总股本

0.96557%

）

对应金额：

499,999,995

美元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0-29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营业部迁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 《云南证监局关于同意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北

京路证券营业部迁出云南省的批复》（云证监

[2010]238

号）和辽宁证监局《关于同意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迁入辽宁省沈阳市的批复》（辽证监许可

[2010]74

号），同意公司昆明北京

路营业部从昆明迁往沈阳。经积极筹建公司从昆明迁往沈阳的证券营业部已具备开业条件，根据中国证

监会辽宁监管局 《关于同意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证券营业部迁址开业的批复》（辽证

监许可

[2010]90

号），公司已领取营业执照并取得《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名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51-2

号

18

层

负责人：孙君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

邮编：

110014

联系电话：

024-22975681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2010－051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8

日

10:3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阿克苏林园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军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代表股份

203,107,838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

478,695,

043

股的

42.42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议案的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网站上的《青松建化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经表决，

203,107,838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募投项目预

先投入资金的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中伦律师事务所李在军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则》及《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编号：

2010-037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

2010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0

年

06

月

2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止，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6

月

19

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0

年

6

月

21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7

日期间，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范围内对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将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

万元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此，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本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

表人。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

2010－039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有关媒体刊登了一篇题为《上马硅片切割 福星股份复制恒星科技？》的文章，文章涉及传闻主要

内容如下：

传闻（

1

）：本公司相关人员就切割钢丝事项接受媒体采访；

传闻（

2

）：公司

"

正在研究上马光伏硅片切割钢丝

"

； 且有关人士分析认为：

"

由于在钢帘线业务方面，

福星股份未必逊于恒星科技，因此，随着恒星科技的走强，市场产生了福星股份进军切割钢丝项目、且年产

能不逊于

5000

吨的联想······

"

。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1

）与事实不相符。 近期，本公司相关人员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传闻（

2

）与事实基本相符。 其提到的

"

正在研究上马光伏硅片切割钢丝

"

，公司类似项目系

"

多（单）晶

片切割钢丝

"

开发项目。 本公司目前已完成前期市场调研，正在研究切割钢丝前期工序现有设备的技术改

造工作及与相关切割钢丝生产厂家就供应切割钢丝前道产品进行沟通和交流。

关于传闻所述年产逾

5000

吨产能，只是外界的猜测，公司未曾对外公布过相关信息。公司本项目预计

年产约

3000

吨左右，预计投资约为

1.3

亿元（以最终形成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前期

市场调研的情况做好本项目的前期工作，如：项目备案、环境评估、项目可行性的编制及论证、设备考察选

型、技术及市场的论证评估等事宜。

本项目预计

2011

年初开始建设，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

涉及该项目的重大事项及时进行公告。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对本项目的审批及实施、市场认可度、技术稳定性、产品盈利水平等方面具有诸多不确定因

素，存在一定投资风险。

四、必要的提示

1．

经查，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没有应披露未披露的重要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预计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有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批露业绩预告。

3．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0-053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江苏地区两家证券营业部获准为宏源期货

有限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对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宜

兴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为宏源期货有限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开业准备情况进行了验收检查，以《关于宏

源证券江苏地区两家证券营业部开展中间介绍业务的验收意见》（苏证监函

[2010]349

）批复，对公司南京汉

中路证券营业部、宜兴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为宏源期货有限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2010－032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以公

告形式发出。 现场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

13:30

在安徽省芜湖市长江中路港一路

16

号公司三楼会

议室召开，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8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5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4

，

431

，

887

股，占公司

2010

年

11

月

12

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35,580

万股的

46.21%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

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3

人， 代表股份

158,464,404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的

44.54%

；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人数

52

人，代表股份

5

，

967

，

483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的

1.68%

。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新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权股份

6,987,483

股。其中：同意股份

6,815,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7.54%

；反对股份

128,500

股，弃权股份

43,699

股。 公司关联股东港口公司回避表

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权股份

164,431,887

股。 其中：同意股份

163,982,0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3%

；反对股份

107,900

股，弃权股份

341,899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胡琪、马哲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有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A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0-044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公告编号

:2010-04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关联交易项目的决议》，同意向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提供综合授信人民币

15

亿

元，期限

2

年，由深圳南方中集东部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在本公司原有授信

17.43

亿人民币，其中包括：非专项额度

4.43

亿（已到期，此次批

准的

15

亿额度用于替换该额度），以及专项额度

13

亿。因此，本公司给予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授信合并金额为

28

亿人民币。

（二）回避表决事宜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傅育宁对《关于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

交易项目的议案》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综合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

-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和上

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本公司制定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的授信额度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

以上，需由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2010

年

11

月

15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三会议，会议审议并同意将上

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0

年

11

月

18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0

年

1

月，

1994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一

家为全球市场提供物流装备和能源装备的企业集团，主要经营集装箱、道路运输车辆、能源和化工装备、海

洋工程、机场设备等装备的制造和服务，在中国以及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拥有

150

余家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员工超过

5

万人。

三、公允交易原则的履行

以上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没有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授信的条件， 亦不低于该公司在其他银行的授信

条件；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授信均按一般的商业交易条件进行，并以公平、合理的市场利率收取利息。

上述关联交易生效后，本公司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集团客户的授信余

额总数不超过本公司资本净额的

15%

，且本公司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超过本公司资本净额的

50%

。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 经营范围包括贷款和资金业务，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授信业

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

-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第

23

条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武捷思、阎兰、周光晖、衣锡群、刘永章、刘红霞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审

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意见如下：

1

、上述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并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2

、上述关联交易是按照招商银行现有信贷业务的审批和管理规定执行的，与其他非关联客户的授信

审批程序一致；

3

、上述关联交易经过了招商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审批，关联董事傅育宁对《关

于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项目的议案》回避表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上述关联交易生效后，招商银行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与本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的集团属下企业的授信余额总数均不超过招商银行资本净额的

15%

， 且招商银行对全部关联方的

授信余额不超过招商银行资本净额的

50%

。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八届三次会议纪要；

2

、董事会八届七次会议决议；

3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０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证券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的公告》，其中关于募集资金总额的货币单位有误，应更正为

“本次配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４１

，

７８６

，

１０２

，

４０６．５６

元（尚未扣

除发行费用） 已由保荐机构汇入在本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行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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